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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星旅国际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1 月 8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聂传奇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梁浩、汪伟韬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深圳华微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陈龙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黄镇、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华微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就合同纠纷一案，由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开庭审

理。2017 年 6 月 15 日，原被告签订《酒店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原告将众晶

国际酒店委托由被告经营；委托经营期间，在每个单独的核算年度内被告应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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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净利润不低于 300 万元；被告每 12 个月向原告支付一次每年度保底净收

入，每年度的保底净收入应在该年度经营期届满后 15 日内核算及交纳。签订协

议后原被告双方办理了资产交接手续，被告自此经营众晶国际酒店，双方确认

2017 年 7 月 1 日为资产交接时间。协议约定的一个经营年度过后，经原告多次

催告，被告拒不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上年度保底净收入，构成根本性违约。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底金 3904100元，经营亏损补偿费

50万元、赔偿原告资产损失 1597605.23元、赔偿原告依法维权的费用 8.8万元

（公证费 2.2 万元、道一资产会计事务所 1.6 万元，中德诚评估费 5 万元）、支

付违约金 3176798.09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保证金 500万元，剩余 4266503.32

元；2.要求被告赔偿资产维护费用 407000元；3. 判令被告将其与湖北武当山朗

怡度假酒店以及武当山优地美墅国际度假酒店名义收取的众晶酒店的营收款

773694.51 元移交给原告；4.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

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 

 

（五）案件进展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因与上诉人（原审被告）

深圳华微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2019）鄂 0381 民初 319 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作出判决：一、撤销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2019）鄂

0381 民初 319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重审。 

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

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公告编号：2021-017 

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收到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9 月 10 日作出

的（2021）鄂 0381 民初 9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深圳华微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湖北众晶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经营期间经营收益 3895890.41 元； 

二、深圳华微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湖北众晶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经营期间资产损失 645300（800000 元-154700 元）

元； 

三、深圳华微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湖北众晶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证费、摄像费、评估费 30000 元； 

四、深圳华微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湖北众晶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经营期间资产维护维修费 407000 元； 

五、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告深圳华微

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 5000000 元； 

六、驳回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40523 元，保全费 4388 元，合计 44911 元，由被告深圳华微国

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微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服本判决，向湖北

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并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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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案件提交上诉申请中，对公司财务方面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深圳星旅国际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4 日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案件进展情况：

	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备查文件目录

